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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附表】標準局公布市售「律動機」檢測結果 

壹、檢測標準/法規、檢測項目、檢測/查核結果 

檢測標準/法規 檢測項目 檢測/查核結果 

CNS 60335-1（103 年版)

「家用和類似用途電器－

安全性－第 1 部：通則」 

 

CNS60335-2-32（104年

版)「家用和類似用途電

器－安全性－第 2-32

部：按摩用電器之個別規

定」 

 

CNS 13783-1（102年版）

「電磁相容性-家用電

器、電動工具及類似裝置

之要求-第 1部:發射」 

(一)品質項目： 

溫升 

洩漏電流及絕緣

耐電壓 

異常操作 

構造檢查 

電磁相容性 

全數符合規定。 

依原型式試驗報告所附技

術文件作比對 

(二)重要零組件

及構造比對： 

重要零組件比對 

 

構造比對 

4件(項次 3、5、6、8)不符

合規定。 

 

 項次 3：樣品馬達不符

（本體無型號及規格標

示，與原技術文件不

符）。 

 

 項次 5：樣品外觀樣式

與原技術文件不符；樣

品內部構造 (PCB 位

置)與原技術文件不符。 

 

 項次 6： 

1.樣品電流保險絲規格與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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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技術文件不符。 

2. 樣品震動馬達不符(本

體無型號，且規格標示與

原技術文件不符)。 

 

 項次 8： 

1.樣品外觀樣式與原技術  

文件不符，樣品具把手結  

構與原技術文件(未具把  

手結構)不符。 

2.樣品內部構造(金屬連桿  

外觀樣式及連接固定方  

式、PCB 板位置)與原技  

術文件不符。 

CNS 60335-1（103年版)

「家用和類似用途電器－

安全性－第 1 部：通則」 

 

CNS60335-2-32（104年

版)「家用和類似用途電

器－安全性－第 2-32

部：按摩用電器之個別規

定」 

(三)標示查核： 

中文標示 

5件(項次 2、3、5、7、8)不

符合規定。 

 

 項次 2： 

1.樣品本體未標示Ⅱ類電

器符號。 

2.樣品標示淨重「6.7公斤」

與原技術文件中文標示

「6.6 公斤」不符。 

3.樣品本體電流保險絲標

示與原技術文件不符。 

 

 項次 3： 

1.樣品控制面板與原技術  

文件不一致。 

2.樣品本體電流保險絲標  

示與原技術文件不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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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項次 5：中文說明書缺

少警語如下： 

1.本電器不預期供生理、

感知、心智能力、經驗

或知識不足之使用者

(包含孩童)使用，除非

在對其負有安全責任

的人員之監護或指導

下安全使用。 

2.孩童應受監護，以確保

孩  童不嬉玩電器。 

3.電器僅可由電器隨附

之電源供應單元供電。 

 

 項次 7：樣品本體標示

額定電壓及頻率（110-

240V、 50/60Hz)，與原

技術文件本體標示電壓

（DC 24V）不符。 

 

 項次 8： 

1.樣品之中文說明書內有

關遙控器操作圖示，及樣

品遙控器上標示之操作

圖示，均與原技術文件不

符。 

2.中文說明書缺少警語如

下： 

(1)本電器不預期供生     

理、感知、心智能力、     

經驗或知識不足之使     

用者(包含孩童 )使     

用，除非在對其負有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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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責任的人員之監     

護或指導下安全使     

用。 

(2)孩童應受監護，以確     

保孩童不嬉玩電器。 

(3)電器僅可由電器隨附     

之電源供應單元供     

電。 

 

貳、選購及使用注意事項之呼籲 

標準檢驗局呼籲，廠商應落實商品之安全性與標示正確性，以維護消費

者權益，並提醒消費者選購及使用市售「律動機」商品時，注意下列事項： 

一、應購買有貼附「商品檢驗標識」之「律動機」商品(商品檢驗標識查詢

網址：https://civil.bsmi.gov.tw/bsmi_pqn/)。 

（圖例如      或       ） 

二、選購時檢視廠商名稱、地址、電器規格（如：電壓、消耗功率或電流）

及型號等各項標示是否清楚。 

三、檢視是否附有中文使用說明書、包裝上之產品使用說明或注意事項等標

示，使用前應詳細閱讀，並確實依照說明內容使用及注意警語與使用注

意事項等。 

四、連接電源時請確實將電源線插頭與插座緊密貼合，不可有鬆動或插入不

完全。將插頭拔離電源插座時，應以手握插頭拔除，避免以拉扯電線之

方式拔除，致造成內部銅線斷裂。 

五、使用律動機時應由慢速開始，待暖身後再逐步提高速度，避免造成運動

傷害或發生跌倒意外。 

六、懷孕、患有骨質疏鬆症、痛風、皮膚病、慢性疾病或其他重大疾病者，

及正在接受醫療或感到身體不適者，使用前應先諮詢醫師並聽從醫師建

議。 

七、使用時間請依照說明書之建議，勿長時間連續使用；並應注意震動時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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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體之影響，若有不適、嚴重疼痛或皮膚有異常症狀，應立即停止使用

並尋求醫療諮詢。 

八、定期依使用說明書之保養方法清潔，清潔前先將電源插頭拔離插座，並

防止水滲入具有馬達的機體內部，以避免電擊危險。 

九、若有運轉不順暢或故障現象發生，應立即停止使用並聯絡廠商指定之維

修站辦理檢修，切勿自行更換零件或拆解修理，並應注意定期保養，以

確保使用安全。 

 


